安阳市供销社
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办理信访事项清单

一、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
    申诉求决类问题，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或组织章程规定，向国家机关、党政、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申诉，要求重新做出处理或解决矛盾纠纷。处理这类事项的法定途径有：

    1．仲裁
    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由第三者作出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

    (1)人事争议：供销社机关、直属单位工作人员对本单位作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或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引导其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人事争议处理规定》（人社部发〔2011〕88号）等。

(2)劳动关系争议：包括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因除名、辞退、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因工资奖金、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引导其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

2．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请求重新审查，并纠正原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机关据此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与适当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复议申请人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向行政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例如：申请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经营自主权等。

主要法律依据：《行政复议法》等。

    3、申诉
    申诉是指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例如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有关人事处理不服，工作人员对涉及本人的考核结果、处分决定等不服，可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30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直接提出申诉。

主要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诉规定〉的通知》等。
二、揭发控告类信访事项
    揭发控告是指向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反映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违法违纪事实或提供线索，要求依法制止、惩处、或赔偿的行为。处理这类事项的法定途径有：

    1．行政监察
    行政监察，是指在行政系统中设置的专司监察职能的机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决定、命令以及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的活动。例如：反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旷工或因公外出逾期造成不良影响，违反法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违反规定办理招投标等，导入行政监察渠道，向监察机关提出控告或者检举。

    主要法律依据：《行政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审计法》等。

    2．劳动监察
    劳动监察，是指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单位和劳动者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检查并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罚的活动。例如：反映供销社所属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不给交纳保险费，擅自延长工作时间等，可通过劳动监察解决。

    主要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理》等。

    3．纪律检查
    纪律检查，是指各级纪委依照党内法规对党员、党组织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其他败坏党风行为进行查处的活动。例如：反映有的党员干部买官卖官，任人唯亲、违规提拔干部，插手工程项目、为亲属谋取利益，多占住房、公款吃喝旅游等，可导入纪律检查途径。

    主要法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三、信息公开类信访事项
    政府信息公开，是指行政机关应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依法公开由其在履职过程中制定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1．申请公开信息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条规定，应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机构提出。

2．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第1款规定，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3．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第2款规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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